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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小組委員會的未來路向  

(立法會CB(1)2868/09-10(01)
號文件  

⎯⎯立 法 會 秘 書 處

就 小 組 委 員 會

的 未 來 路 向 擬

備的文件 ) 
 
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並決定：  
 
(a) 小組委員會應在 2010-2011年度立法會

會期內繼續工作，並會在適當時尋求

發展事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同意；  
 

(b) 可在 2010-2011年度立法會會期內討論

的課題包括：  
 
(i) 檢討深水埗一幅海濱用地的現行

土地用途規劃；  
 
(ii) 西九文化區的海濱發展；  
 
(iii) 在海濱發展與管理方面更廣泛採

用公私營界別合作模式；  
 
(iv) 發展機遇辦事處在促進海濱發展

方面的角色；及  
 
(v) 成立一個海濱管理局，長遠負責監

督海濱規劃、發展及管理工作的可

行性；及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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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小組委員會會再研究進行職務訪問的

事宜，並會在稍後討論適合進行職務

訪 問 的 時 間 及 將 會 前 往 哪 些 城 市 訪

問。  
 
 
II 其他事項  
 
2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45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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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 
 

海濱規劃事宜小組委員會  
第八次會議過程  

 
 

日 期： 2010年 9月 24日 (星期五 ) 
時 間：上午10時 30分  
地 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000000 – 000557 
 

主席  主席致開會辭，以及小組委

員會決定應在 2010-2011年
度立法會會期內繼續工作。 
 

 

000558 – 000819 陳偉業議員  
陳淑莊議員  
主席  

(a) 陳偉業議員認為 2011年
復活節休會期間是進行

職務訪問的合適時間。

他又建議，若小組委員

會 擬 進 行 較 短 途 的 訪

問，可前往上海、廣州

及 青 島 等 內 地 城 市 訪

問。  
 
(b) 主席回應陳淑莊議員時

表示，小組委員會如認

為適當，可考慮前往新

加坡訪問。  
 

 

000820 – 001159 梁美芬議員  
主席  
陳偉業議員  
陳淑莊議員  

(a) 梁美芬議員建議，小組

委員會可討論檢討深水

埗一幅海濱用地的現行

土地用途規劃一事。  
 
(b) 陳偉業議員建議，小組

委員會可討論西九文化

區的海濱發展。  
 
(c) 主席、陳淑莊議員及陳

偉業議員建議，小組委

員會可討論成立一個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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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濱管理局，長遠負責監

督海濱規劃、發展及管

理工作的可行性。  
 

001200 – 001324 何鍾泰議員  
主席  

(a) 何鍾泰議員建議，小組

委員會可討論在海濱發

展與管理方面更廣泛採

用 公 私 營 界 別 合 作 模

式，以及發展機遇辦事

處在促進海濱發展方面

的角色。  
 

 

001325 – 001650 陳偉業議員  
主席  
何鍾泰議員  
陳淑莊議員  

(a) 陳偉業議員表示，他屬

意前往內地城市而不是

新加坡進行職務訪問。  
 
(b) 主席表示，委員可進一

步討論進行訪問的時間

及將會前往哪些城市。

除長途訪問外，前往內

地城市及新加坡作較短

途的訪問亦可考慮。  
 
(c) 何鍾泰議員表示，進行

短途訪問較為可取，因

為 有 更 多 委 員 可 以 參

加。  
 
(d) 陳淑莊議員表示，小組

委員會可先進行短途訪

問。視乎有否足夠款項

可供使用，委員可再考

慮是否按原定計劃進行

較長途的訪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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